
 

 
 
 

 
 
 
 
 
「奧運水上同樂日有獎遊戲」條款及細則 
1. 香港奧林匹克之友﹝主辦機構﹞為本活動的主辦單位。參加者參與此活動即被

視為明白並願意遵守所有條款及細則。主辦機構有權隨時修改和闡釋條款及細

則而毋須另行通知。 

2. 是次活動由 2021 年 10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0 月 13 日晚上 11 時 59 分進行。逾期

恕不計算，活動時間及參與時間以主辦機構伺服器接收資料時間（香港時區

UTC+08:00）為準。 

3.   每位參加者只限參加本活動一次。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

4. 是次活動收集之個人資料只用作核實參加者身份之用。  

5. 活動完結後三個月內，主辦機構將會從資料庫中刪除所有參加者提供的個人資

料。 

6. 如有任何爭議，主辦機構擁有一切最終決定權。 

 

「奧運水上同樂日有獎遊戲」獲獎/領獎條款 

1. 得獎者將會於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前收到主辦機構的電郵通知，交代領獎詳

情。若在任何情況下主辦機構無法聯繫得獎者，有關的得獎資格將會被取消。 

2. 答中問題的首 100名會員每人可免費獲贈兩張海洋公園水上樂園門票(只限 2021

年 10 月 19 日入場)。香港奧林匹克之友保留活動最終決定權。結果不得異議。 

3.  獎品由贊助商送出，得獎者不得異議。本活動所送出之獎品不得退換、轉讓或

兌換現金、任何其他貨品或服務。主辦機構對獎品不作出任何（不論明示、暗

示或法定的）保證（包括但不限於享用、使用或其他方面的）。 

4.  所有得獎者需於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或 18 日，於辦公時間（星期一至五，早上

10 時至下午 1 時及下午 2 時至 6 時）親身或授權他人到港協暨奧委會（地址：

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 1 號奧運大樓 2 樓）領取及簽收獎品。逾期恕不受

理。 

5.  主辦機構並不會為個別得獎者安排郵寄或速遞門票服務。 

6. 如有任何爭議，主辦機構擁有一切最終決定權。 

 


